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泉州装备制造研究中心

职工（含研究生）安全责任书

安全科研生产是关系到国家和职工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。安全科研生产人人有责，全所职工（含研究生）必须在自己岗位上，认真履行各自的安全职责。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按照科学院部署，结合我中心实际，制定本安全责任书。

1、 树立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的思想。提高自身安全防范意识。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遵守劳动纪律，不违章操作。严格遵守操作规程，做好各项记录，对本岗位的安全科研生产负直接责任。

2、 精心维护仪器设备，及时掌握分析、判断和处理各种事故苗头，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，对发现的隐患要及时报告有关领导进行整改。万一发生事故，应妥善处置，及时如实地报告，并保护现场，做好详细记录，协助调查。

3、 保持工作环境整齐清洁，妥善处理三废和噪声污染，搞好文明科研生产。

4、 严格执行消防法规和防火安全制度，爱护消防器材。不在实验室和禁烟场所吸烟。在实验室和放有易燃易爆物品场所动用明火(如电气焊等)必须事先报告科技处审批，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。不违章使用电器，不乱拉电线，不乱堆放易燃易爆物。掌握初起火灾灭火知识技能。

5、 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，注意保管好资料和科研生产记录，加强国家秘密、技术及工作秘密的保密管理，遵守《保密法》和所保密管理规定，防止失、泄密事件发生。

6、 在科研实验中，对原材料，可能产生的中间产物、反应产物，作好文献调研，并事先准备好应急防范设备设施。

7、 每天下班前必须检查本人工作区域内的情况，关好水、电、气、灯、窗、房门。

8、 研究生要定期接受组、室和所组织的安全教育培训，规范进行实验记录和实验操作，对自己的科研安全负直接责任。

9、 行政管理人员要对外来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，签定用工合同时应包括安全条款，加强安全管理与监督，防止安全事故发生。

10、 职工（含研究生）有权拒绝违章作业指令，并报告有关领导处理。对他人违章作业要加以劝阻和制止。

部门负责人/课题组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职工（含研究生）：

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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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（１）本安全责任书一式五份。院科技处、科技办、所在部门、人教办和个人各一份。

   （２）本安全责任书原则上至本届中心主任任期届满为止，换届后新责任书签订前继续有效。

